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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门：部门概述
一、检察院主要职责及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根据《检察院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规定，检察院的主要职责是：人民检察院按照法律规定不口业务分工设置内部机构，分别承办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业务。

　　1、控告申诉检察部门、举报中心承办受理，接待报案.控告和举报，接受犯罪人的自首；受理不服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不起诉，撤销案件及其他处理决定的申诉；受理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受理人民检察院负有赔偿义务的刑事赔偿案件等工作。

　　2、反贪污贿赂部门

　　承办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进行立案侦查等工作。

　　3、反渎职侵权部门

　　承办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暴力取证，破坏选举等犯罪进行立案侦查等工作。

　　4、审查逮捕部门

　　承办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逮捕，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延长，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的及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等工作。

　　5、审查起诉部门

　　承办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移迭起诉或不起诉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或不起诉，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实行监督，对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提出抗诉等工作。

　　6、监所检察部门

　　承办对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管活动进行监督，直接立案侦查虐待被监管人罪、私放在押人员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和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案，对监外执行的罪犯和劳教人员又犯罪案件审查批捕、起诉等工作。

　　7、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承办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或者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依法提出抗诉等工作。

　　8、纪检监察部门承办受理群众和社会各界对检察人员利用职权进行违法办案、越权办案、刑讯逼供、吃请受贿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举报和控告，并进行查处等工作。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2015年度，纳入本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只包括本级，没有下属单位。
第二部分    2015年度部门决算报表

详细见附表4-1至4-9   

第三部分、2015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决算总体收支情况。（详见附表4-1至4-3）

       2015年度，本年收入为621.83万元，本年总支出为1570.2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03.63万元，项目支出1066.59万元。基本支出人员经费支出406.46万元，日常公用支出97.17万元。项目支出包含“两房建设”支出962.34万元，中央政法转移支付104.24万元。
    二.关于预算执行情况分析。（详见表4-4、4-5）

与上年决算对比：①上年决算支出493.56万，今年决算支出1570.2万，增加1077万，主要是因为我院新办公办案用房，即“两房建设”的正式施工。②上年决算收入518.56万元，今年决算收入621.83万元，增加103.27万元，主要是因为增资使人员经费收入增加。

与年初预算相比：年初日常公用预算388万，实际支出503.6万，增加115.6万，主要是因为2015年调整工资，人员经费增加。
三．关于“三公”经费支出说明（详见4-9表）

  2015年我院“三公经费”经费支出合计45.74万，其中公务用车32.18万，公务接待13.56万。较上年70.89万，有大幅度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在我院严格按照“八项规定”和单位内部制度的要求控制公务接待，更严格的用车派车。

2015年，我院无因公出国事项，公务接待费13.56万，接待批次52次，人数668人。本年无公务用车购置，年末保有量为16辆。

四.关于政府采购支出。

2015年我院政府采购支出30.14万，采购的货物（服务）是“全国检察机关办案业务系统”，完成了全国检察办案系统的运行，该软件是河北省检察院统一招标采购，按货物（数量）进行采购，安装到各个业务科室，中标公司为河北省三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五．国有资产信息情况

     1.本年购置固定资产42.72万元，主要包括检察办案系统（政府采购）和其他办公设备等。

     2.本年新增“再建工程”962.34万元。

     3.原有固定资产包括办公用房及附属锅炉等设备以及公务用车和其他固定资产（电脑、打印机、家具等），账面价值为483.64万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16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1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15辆。

六.关于绩效预算信息情况。

按照《涞源县人民检察院预算绩效考核管理暂行办法》，我院对“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侦查监督”“公诉审判”“控告申诉”等业务部门的年终成绩进行了考评，基本完成绩效目标，各部门考评基本为优秀。

    七.关于政府性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情况。（表4-7、4-8为空）

      我院不涉及此两项收支。

    八.机关运行费用情况。（表4-6）
     2015年，我院公用经费用于机关运行合计支出85.64万，支出包含：办公及印刷费支出18.31万元，邮电费0.34万元，水费1万元，差旅费1.08万元，取暖费11.15万元，会议费0.36万元，培训费0.21万元，公务接待13.56万元，劳务费13.29万元，委托业务费1.7万元，公车运行费19.22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5.41万元。

第四部分：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两房建设”是指检察院办案用房和专业技术用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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